[bookmark: _GoBack]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与保港组团跨宁远河
连通通道工程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为加快推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与保港组团跨宁远河连通通道工程项目的建设，保障被搬迁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征收范围内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征收范围基本情况
   征收范围：详见地块信息示意图，具体范围四至坐标以项目规划红线的实际勘测定界为准。
2、 征收主体及法律文件依据
    （一）征收主体
征收人：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三亚市崖州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
被征收人：征收范围内需要征收的土地、青苗、房屋及地上附属物的合法产权人。
（二）法律文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三亚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三府〔2015〕112号）
5.《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
6.《三亚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补偿费和征地经费包干管理办法》（三府规〔2021〕25号）
三、征收补偿安置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补偿原则；
（二）本着“依法实施、合理补偿、妥善安置”原则；
（三）以人为本，让利于民，保障被征收单位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四）坚持保护合法建筑和坚决打击违法建筑相结合的原则。
四、安置对象认定与补偿
（一）安置对象认定 
自本方案发布之日止，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认定为安置对象。
1.原籍村民。指户籍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
新出生婴、幼儿，已办理合法领养手续人员，因客观原因未及时进行申报户籍登记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由村委会审定上报，崖州区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按原籍村民认定。
2.转户村民。指户籍关系转户至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
3.入赘女婿。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落户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
4.入嫁媳妇。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落户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或户口未迁入但在原户口所在地未分配宅基地、无自建房，并随夫生活在本村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未成年子女（入嫁媳妇为再婚的，与前夫所生子女在方案发布前户籍未迁入被征收土地所在村的不给予安置）。
5.外嫁女。指婚后户籍未迁出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未享受嫁入地集体福利（分红）待遇，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未成年子女。
6.外出工作人员。分为两种情况：（1）指原是被征收土地所在村的原籍村民，因工作原因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在本村有自有住房，且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含经济适用房、单位分房、集资房、房改房、安置房、安居型商品房等）的人员。（2）指原是被征收土地所在村的原籍村民，因工作原因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在本村有自有住房，已享受福利分房（含经济适用房、单位分房、集资房、房改房、安置房、安居型商品房等）的人员。
7.其他特殊情况需列入安置范围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派人调查核实后，报崖州区人民政府审议确定。
（二）分户原则
1.原则上一本户口簿为一户。安置对象家庭成员符合分户的，可予分户。
2.本方案发布前，已婚并办理婚姻登记的人员，可予分户。
3.本方案发布前，未婚但达到法定婚龄的人员，可予以分户。
4.本方案发布前离婚未满12个月或在本方案发布后离婚的不予分户。
5.未达法定婚龄且父母双亡的，或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不符合安置的子女，可单独成一户。
（三）安置人员房屋的征收补偿
1.符合1至5类的安置对象，补偿标准为每人安置建筑面积60平方米；第6类第（1）种安置对象，补偿标准为以夫妻双方为一户安置建筑面积127.5平方米；第1至5类及第6类第（2）种且享受过政策福利性分房的安置对象，补偿标准为以夫妻双方为一户安置建筑面积42.5平方米。
2.安置房屋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照1350元/㎡的标准向征收人缴款，该笔款项在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可从被征收人应得的征收补偿款中抵扣，征收补偿款不足抵扣该笔款项时，被征收人应补足该笔款项。
3.安置对象可选择货币补偿、产权置换、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相结合任意一种补偿方式进行安置。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鼓励被征收人选择回迁安置。
（1）货币补偿
安置对象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应安置建筑面积乘以城西安置区安置房屋建筑面积的市场评估单价计算。          
（2）产权置换
安置对象选择产权置换的，按应安置建筑面积1:1的比例提供安置房；安置房分配应当遵循面积就近原则，安置对象应选择与应安置面积差额最小的现有房源套型，并按照本方案第四条第（三）款第5项结算差价。
（3）货币补偿和产权安置相结合
货币补偿部分按本条第三款第（1）项执行，产权置换部分按本条第（三）款第（2）项执行。
4.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或耕地被征收面积累计达到60%以上（含60%），符合《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琼府办〔2012〕97号）等政策的前提下，可以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留用地权益，通过留用地或留经营性物业两种形式保障，原则上优先安排经营性物业。留用地权益及留用地土地指标面积和价值指标转换成的土地面积之和不得超过被征地总面积的6%。
5.产权置换面积结差
产权置换房屋建筑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的，差额面积部分按城西安置区安置房屋的市场评估单价结清差价；产权置换房屋建筑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的，超出面积5㎡以内（含5㎡）的，按城西安置区安置房屋的建安成本价（以概算批复价格为准）结清差价；超出面积5㎡以上的，按城西安置区安置房屋的市场评估单价结清差价。
6.安置对象超选安置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15平方米，安置房源套型面积不匹配的特殊情形除外。
7.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及结构由具备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予以认定。
五、现有居住房屋面积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建筑面积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一）对符合1至6类安置对象的人员，现有居住房屋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房屋面积部分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1.现有居住房屋面积与应安置面积扣除比例：框架结构、混合结构按1:1扣除；砖木结构按1:0.8扣除；简易结构面积不作为可扣除面积。
2.现有居住房屋建筑面积在525平方米以内（含525平方米）部分的补偿标准：
（1）现有居住房屋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的，对现有居住房屋不予补偿。
（2）现有居住房屋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的，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的房屋面积部分，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1350元、混合结构按每平方米1100元、砖木结构按每平方米85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且给予100%奖励的标准补偿；简易结构按每平方米35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
（3）现有居住房屋的装修补偿，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的房屋面积，框架结构及混合结构按每平方米800元、砖木结构按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补偿；简易结构按每平方米30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3.现有居住房屋建筑面积在525平方米以上1000平方米以内（含1000平方米）部分的补偿标准：
（1）现有居住房屋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的，对现有房屋不予补偿。
（2）现有居住房屋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的，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的房屋面积，按每平方米5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腾空房屋的，再给予每平方米250元的搬迁补贴。
（3）现有居住房屋的装修补偿，扣除应安置面积后剩余的房屋面积，框架结构及混合结构按每平方米 800 元、砖木结构按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4.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不予补偿。
（二）其他人员的房屋征收补偿：
1.不符合1至6类安置对象且在本方案发布之前户籍已迁入崖州区的人员，其房屋面积在525㎡以内（含525㎡）按1350元/㎡给予补偿，对于在征地工作人员首次入户之日起30日内主动配合拆迁的给予500元/㎡的奖励，超出30日的不给予该项奖励；房屋面积在525㎡以上1000㎡以内（含1000㎡）的部分按800元/㎡给予补偿，房屋面积超出1000㎡部分不予补偿。
2.无合法房屋产权（或无合法手续）且在本方案发布之前户籍未迁入崖州区的人员，其房屋按以下标准补偿：
主动配合登记丈量，积极进行搬迁工作，被拆除房屋（包括框架、混合、砖木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550元标准（每户以525平方米为最高标准，超出部分不予补偿）给予被拆迁户生活困难补助。
在规定时间签订房屋拆迁补助协议并腾空房屋的，再给予被拆迁户每平方米250元（每户以525平方米为最高标准，超出部分不予补偿）的搬奖励费。
（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等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通知》（三府〔2013〕43号）及《三亚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补偿费和征地经费包干管理办法》（三府规〔2021〕25号）执行。
（四）被征收房屋的空调、电话、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等迁移补助费用，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上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文件规定执行，43号文件没有写明的，按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补偿。
六、搬迁、过渡安置补偿和奖励
（一）搬迁补助费
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的人员，搬迁补助费为每户3600元/次，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按一次搬迁，一次性结清搬迁补助费；选择回迁安置或货币补偿和回迁安置相结合的，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按两次搬迁，一次性结清搬迁补助费。
（二）临时过渡安置费
1.认定为1至6类安置对象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不予发放临时过渡费；选择回迁安置或货币补偿和回迁安置相结合的，回迁安置部分按每户每月租房补贴4000元、每人每月生活补贴500元的标准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由其自行过渡安置。
2.临时过渡安置费发放期限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房屋当月起至征收人发布交房公告交房之日后3个月止，以实际临时过渡期按整月计算时间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若临时过渡期超过18个月，先一次性发放18个月临时过渡安置费，期满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发放。
（三）积极配合搬迁奖励
对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积极配合进行清点、丈量和登记，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同时，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搬迁腾空房屋的被征收人给予搬迁奖励，具体奖励情况如下：
1.被征收人在征地工作人员首次入户之日起45日内（含45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的，一次性给予人民币10万元/户的奖励。
2.被征收人在征地工作人员首次入户之日起45日后至90日内（含90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的，一次性给予人民币5万元/户的奖励。
3.被征收人在征地工作人员首次入户之日起超过90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和搬迁的，不给予任何货币奖励。
七、坟墓迁移补偿标准
征收范围内坟墓迁移补偿按照如下标准执行：
	序号
	类别
	规格
	单位
	标准补偿（元）

	1
	土坟
	以棺位
	座
	12000

	2
	砖坟
	以棺位，含装饰部分
	座
	15000

	3
	特大坟
	以棺位，含装饰部分
	座
	18000

	4
	墓碑
	石碑
	块
	3000

	5
	墓碑
	水泥碑
	块
	1500

	6
	新坟三年以内另行奖励
	座
	3000


八、安置房的建设
　　（一）选址
　　安置于城西安置区
　　（二）建设标准
　　安置房建设遵循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原则，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安置房建设方案进行建设。
　　（三）安置房建设监管
　　为保障安置房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安置房项目业主单位定期组织被征收人代表到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监督。
　　（四）安置房的分配
　　由崖州区人民政府、相关村社区（居）主导进行，按照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间的先后顺序，优先选择安置房（包括安置房朝向、楼层、户型和房号等），同一日签订协议的，以抽签方式确认选房顺序。
（五）安置房办证费用
　　被征收的房屋已依法取得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的，换发安置房不动产权证所需费用由征收人承担，超出原产权证权属面积部分对应的相关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被征收的房屋未依法取得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征收人协助被征收人办理不动产权证，换发安置房不动产权证所需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换发安置房不动产权证时，安置房屋维修资金由被征收人承担。
九、保障措施
　　（一）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征收实施单位报崖州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依法送达被征收人并予以公告。
　　（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不给予搬迁奖励和补贴。
（四）本方案发布后，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实施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已超期的临时建筑或因抢建等被崖州区人民政府认定为违建的房屋及房屋部分不予补偿，执法部门对征收范围内的抢建、抢种及违法建筑依法予以打击。
　　（五）崖州区人民政府采取集中建设高层公寓住宅的方式提供安置房。
　　（六）参与征收补偿、安置相关工作人员，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本方案的规定，接受社会监督。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对影响征收补偿、安置正常工作秩序，采取干扰、围攻、殴打等方式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其他事项
（一）关于新生儿安置资格的说明：1、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怀孕，并在本方案发布之后10个月内出生的婴儿，经核实后按不同人员类型的相关补偿标准分别执行。其中，对于在签约时已经出生的婴儿，在补偿时按照其父母的补偿类型及标准执行；在父母签约后出生的婴儿，在其出生后，按照其父母的补偿类型及标准进行补偿。2、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后怀孕出生的婴儿，不再认定为安置对象。
（二）安置户的户数，以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确定的户数为准；安置搬迁户的人口，以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确认的人口为准。安置协议签订后减人不减少安置房的面积。
（三）本方案发布前，自行将项目征收范围内G225国道临街两侧房屋的第一层（框架、混合、砖木结构）改为商业性用房的，如已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并正在经营中，且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并腾空房屋的，房屋第一层建筑面积在100㎡（含100㎡）以内按20万元/栋的标准补偿房屋权属人，房屋第一层建筑面积在100㎡以上按25万元/栋的标准补偿房屋权属人，给予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并腾空物品的商铺经营者（有营业执照）按2万元/户的积极配合搬迁奖励。
　　（四）本方案规定的本方案发布“之前”“前”不含本数；本方案规定的本方案发布“之后”“后”含本数。
（五）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集体资产按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通知》（三府〔2013〕43号）规定标准补偿，《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通知》（三府〔2013〕43号）无补偿标准的青苗及附着物按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补偿。
（六）本方案发布前已征收土地、房屋并领取货币补偿的，按照多不退少不补的原则处理。
（七）其他特殊情况需列入补偿范围而产生的不可预见费，从项目征地补偿款中支付。
（八）本方案未尽事宜，或在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过程中需对本方案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的，由崖州区人民政府审定，报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备案后实施。
（九）本方案由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十）本方案自批准发布之日起施行，《三亚市崖州区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崖州府〔2021〕64号）与本方案征收范围重合的区域，按本方案执行。	
（十一）本方案自批准发布之日起施行，《三亚市崖州区南滨片区城中村补偿安置方案》（崖州府〔2024〕1号）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本方案征收范围重合的区域，按本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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